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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4年度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

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

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制定「國土計畫法」，以依土地資源特

性、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訂各級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

區，建立土地使用秩序，引導國土保育與發展。該法經立法院於 104年

12月 18日三讀通過，總統於 105年 1月 6日公布，並經行政院定自 105

年 5月 1日起施行。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

展基金」，其基金來源包含：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使用許可案件所

收取之國土保育費、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電力事業機

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率提撥、民間捐贈、本

基金孳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8項。又前開政府之撥款，中央主管機關應

視國土計畫檢討變更情形逐年編列預算移撥，於本法施行後 10 年，移

撥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億元。至於「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

率費用」及「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自本法施行後第 11

年起適用。 

再依據國土計畫法前開條文規定，本基金用途包含：「依本法規定

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

、「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

」及「其他國土保育事項」。透過本基金有效運用，於施行日起 9年間

如期完成國土計畫法之法定事項及相關配套，充實國土規劃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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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俟正式執行後依法補償民眾合法權利，促進社會大眾監督土地合法使

用，並強化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國土規劃能力，以落實國土永續發展目

標。 

二、施政重點 

為落實國土計畫法立法精神，將以「國土永續發展」為施政方向，

並以加強國土保育、建立用海秩序、維護農業環境及集約城鄉發展為後

續發展策略。 

本基金用途為「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國土之規劃

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及「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負責

本基金收支、保管、運用等。管理會置委員 11~15人，其中 1人為召集

人、1人為副召集人，均由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一級首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本部就有關機關代表及相關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聘兼之

。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

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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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徵收收入 4,052 國土保育費收入。 

公庫撥款收入 10,102,832 依國土計畫法第 44條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分 10年編列預算撥入。 

行政規費收入 44,940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費、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費及國土計畫使

用許可審查費收入。 

雜項收入 150 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圖資測製及更新

計畫圖資販售回饋收入。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國土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 

921,875 一、全國國土計畫： 

    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國土利

用監測、國土規劃圖資分析、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析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工

作、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等。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部（聚）落

環境基本調查、部（聚）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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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及國土功能分區圖法定作業、土

地違規使用查處作業、國土計畫

應載明事項之規劃研究、國土功

能分區通知書印製、國土功能分

區地籍逕為分割作業、國土計畫

人力經費、補助辦理許可審議作

業績優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等。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120 辦理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運作所

需經費，主要支應管理會委員報酬、

交通費、會議誤餐便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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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101億 5,197萬 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1億 4,747

萬 2千元，增加 450萬 2千元，約 0.04%，主要係增加其他徵收收入所

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9億 2,199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億 6,947萬 4

千元，增加 2億 5,252萬 1千元，約 37.72%，主要係辦理國土永續發展

相關計畫項下國土計畫相關作業、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之規劃研究、國

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地籍逕為分割作業、國土計畫人

力經費等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本期賸餘 92億 2,997萬 9千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賸餘 94億 7,799萬 8千元，減少賸餘 2億 4,801萬 9千元

，約 2.62%，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三、國（公）庫撥補情形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有關基金來源之規定略以，中央主管機關

應視國土計畫檢討變更情形逐年編列預算移撥，於本法施行後 10 年，

移撥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億元。國土計畫法經行政院定自 105年 5

月 1日起施行，114年度國庫撥補款 101億 283萬 2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以前年度累

積撥付基金

數 額 

國（公）庫 
撥 補 款 其 他 合 計 

106年度 - 127,345 - 127,345 

107年度 127,345 120,168 - 24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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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以前年度累

積撥付基金

數 額 

國（公）庫 
撥 補 款 其 他 合 計 

108年度 247,513 97,393 - 344,906 

109年度 344,906 91,549 - 436,455 

110年度 436,455 91,549 - 528,004 

111年度 528,004 9,163,500 - 9,691,504 

112年度 9,691,504 10,000,000 - 19,691,504 

113年度 19,691,504 10,102,832 - 29,794,336 

114年度 29,794,336 10,102,832 - 39,89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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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11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國土永續發

展相關計畫 

 

一、全國國土計畫 

 

(一) 國土計畫法子法：依據國土計

畫法應訂定之相關子法計有23

項，本部依據擬定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需求，先行完成國土計

畫法施行細則等 14項子法。至

於其餘 9 項子法本部已依據影

響層面多寡、內容複雜程度、

行政作業能量等，研訂分年分

期完成計畫，所有子法將分年

分期完成，預定於 113年 12月

底前全數完成，俾國土計畫法

順利落實執行。 

(二) 委辦案：前（112）年度執行委

辦案共 40案，其中 16案已結

案，其餘 24案刻依契約期程辦

理相關作業。 

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一)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本

部前於 107 年 8月 6 日及 108

年 9月 10日核定補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作業，目前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刻依據「國土

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

辦法」規定辦理各該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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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國土計畫審議會等相關法定作

業。 

(二)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國土計畫相關業務：前（112

）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

業、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土地違規使用查處

作業、邀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委員列（出）席作業費用、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應載明事項之規劃研究」

作業費用等事項。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辦理國土永續發展

基金管理會運作所

需經費 

截至 112年 12月底，本部召開第

18次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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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3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國土永續發

展相關計畫 

一、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子法：依據國土計畫法

應訂定之相關子法計有 23項，已

發布 14項子法，剩餘 9項刻研訂

草案中。 

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一)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直

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圖繪製作業，係由本部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截

至 113年 6月底，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已全數完成國土

功能分區圖草案之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其中連江縣、金門

縣、花蓮縣、新竹市及基隆市

等 5縣市已將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送本部審議，其餘直轄市

、縣（市）政府刻加速審議作

業。本部國土管理署後續將持

續協助其餘 17 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完成相關法定作業

，並定期召開研商會議以協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

定期程前公告國土功能分區

圖。 

(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法定程

序：由本部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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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劃及法定程序，本部國土管理

署定期召開研商會議以協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

定期程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及法定程序。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辦理國土永續發展

基金管理會運作所

需經費 

本部於 113年 1月 26日召開第 19

次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後續

將視需要加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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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表表表表 





前年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比較增減(-)

10,050,477  10,151,974 10,147,472 4,502

102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052 -              4,052            

102              　　徵收收入 4,052 -              4,052            

102              　　  違規罰款收入 -                -              -                

-              　    其他徵收收入 4,052 -              4,052

11                  財產收入 -                -              -                

11                    利息收入 -                -              -                

10,000,000  　政府撥入收入 10,102,832 10,102,832 -                

10,0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10,102,832 10,102,832 -                

46,158           規費收入 44,940 44,640         300

46,158             行政規費收入 44,940 44,640         300

4,205           　其他收入 150 -              150

4,205           　  雜項收入 150 -              150

402,126       921,995 669,474       252,521

402,081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921,875 669,294 252,581

46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20 180 -60

9,648,351 9,229,979 9,477,998 -248,019

8,991,534    28,117,883   18,505,525  9,612,358

-              -               -              -               

18,639,885  37,347,862 27,983,523  9,364,339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經立法程序公布者，為法定預算數，

      未完成相關程序者，為預算案數。以下各表同。

    2.中央政府各基金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以下各表同。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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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1.

2.

三、

中華民國114年度

(三)行政規費收入4,494萬元。

本年度基金用途9億2,199萬5千元：

(一)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9億2,187萬5千元：

本年度基金來源101億5,197萬4千元：

(一)徵收收入405萬2千元。

(四)雜項收入15萬元。

(二)公庫撥款收入101億283萬2千元。

係辦理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運作所需經費，主要支應管理會委員報

酬、交通費、會議誤餐便當等。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92億2,997萬9千元，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全國國土計畫：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國土利用監測、國土規劃圖資分

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析、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工作、

國土功能分區資訊系統等。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聚）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圖法

定作業、土地違規使用查處作業、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之規劃研究、國土

功能分區通知書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地籍逕為分割作業、國土計畫人力經

費、補助辦理許可審議作業績優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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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本期賸餘(短絀) 9,229,979

　　調整非現金項目 -                               

9,229,979

-                         

9,229,979

28,117,883

37,347,862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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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明明明明 細細細細 表表表表 





數　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4,052             

　徵收收入 4,052             

　  其他徵收收入 4,052             國土保育費收入1件

4,052千元。

10,102,832    

　公庫撥款收入 10,102,832    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

規定，114年度公庫撥

款10,102,832千元。

44,940           

　行政規費收入 44,940           1.非都市土地開發許

可審查費收入20件，

每 件 150 千 元 ， 計

3,000千元。

2.國土計畫使用許可

審查費收入10件，每

件180千元，計1,800

千元。

3.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 口 查 詢 費 收 入

11,150件，每件3.6千

元，計40,140千元。

150                

　雜項收入 150                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

圖資測製及更新計畫

圖資販售回饋收入，

計150千元。

10,151,974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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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402,081   921,875   669,294   

41            1,320       2,420       

41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20       2,420       

257,004   494,451   424,691   

1,107       　　　旅運費 3,249       3,335       1.

2.

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工作旅費、國土功能

分區輔導團隊旅費，以及辦理國

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等

所需之國內旅費3,080千元。

寄送國土計畫審議會會議資料（

含報告書）予各委員及相關與會

單位所需之貨物運費169千元。

10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408          527          

9,662       　　　一般服務費 27,356     18,222     

243,331   　　　專業服務費 459,568   396,677   1.

2.

3.

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

計畫、使用許可案及委託調查研

究案等就重要議題邀請專家學者

之講課鐘點、出席審查費等

1,200千元。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輔導機

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委

託辦理經費436,826千元。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違規查報系統

維運、國土功能分區通知列印系

統整合及維運等電腦軟體服務費

21,542千元。

-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2,000       2,000       

2,804       　　　推展費 1,870       3,930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兼職費。

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

畫、使用許可案及委託調查研究案

等印製審議報告、會議議程資料及

簡報等書件所需經費。

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業務之

勞務承攬25人（行政人員2人、規劃

師15人、資深規劃師5人及資訊管理

人員3人）費用。

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政策宣導費用。

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業務之推展費。

16 



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795          905          738          

42            　　　使用材料費 -               -               

752          　　　用品消耗 905          738          1.

2.

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業務之辦公事

務用品費用524千元。

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

計畫、使用許可案及委託調查研

究案等召開會議所需之誤餐費

381千元。
123          -               -               

123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               -               

12,172     1,232       23,595     

620          　　　購建固定資產 68            2,794       

11,551     　　　購置無形資產 1,164       20,801     

131,935   423,967   217,850   

131,894   　　　捐助、補助與獎助 423,967   217,850   

41            　　　分擔 - -

12            -               -               

12            　　　其他支出 -               -               

購置機械及設備68千元：辦理國土

計畫審議、規劃業務所需購置電腦

設備。

購置電腦軟體1,164千元：使用許可

與應經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書件查

詢系統建置、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

訊網系統功能擴充等。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部（聚）落環境

基本調查、部（聚）落溝通及國土

功能分區圖法定作業、土地違規使

用查處作業、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

之規劃研究、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地籍逕為分割

作業、國土計畫人力經費、補助辦

理許可審議作業績優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等。

17 



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46            120          180          

30            60            90            

30            　　　正式員額薪資 60            90            

16            48            72            

16            　　　旅運費 48            72            

-               12            18            

-               　　　用品消耗 12            18            

402,126   921,995   669,474   

管理會委員出席會議之交通費。

管理會會議誤餐便當等。

管理會委員兼職費。

18 







計　　　畫　　　別 單　位

單位成本

(元)或平

均利(費)

率

數　量 預算數 說　　明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921,875     辦理全國國土

計畫、直轄

市、縣（市）

國土計畫及國

土功能分區等

相關作業。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20            管理會委員兼

職費、交通

費、會議誤餐

便當等。

921,995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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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位成本

(元)或平

均利(費)率

預(決)

算　數
說　明

921,875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921,875       

669,294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669,294       

402,081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402,081       

298,956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98,956       

220,544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20,544       

中華民國114年度

21 



上　　年　　度

最 高 可 進 用

員　　額　　數

本　年　度

增 減 (-) 數

本　年　度

最 高 可 進 用

員　額　數

說　　明

15                              -                          15                       

33                              -                          33                       

48                              -                          48                       

備註：

單位：人

中華民國114年度

科　　　目

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之勞務承攬25人（行政人員2人、規劃師15人、資深規劃師5

人及資訊管理人員3人）。

22 



中華民國114年度

年

終

獎

金

考

績

獎

金

其

他

退

休

金

卹

償

金

分

擔

保

險

費

傷

病

醫

藥

費

提

撥

福

利

金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1,320 1,320

兼任

人員

- - - - - - - - - - - - - - - - 1,320 1,320

60 - - - - - - - - - - - - - - 60 - 60

管理

會委

員

60 - - - - - - - - - - - - - - 60 - 60

60 - - - - - - - - - - - - - - 60 1,320 1,380

備註：辦理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所需勞務承攬支出於「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科目編列25人27,356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總計

福利費

提

繳

費

合計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津

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

遣

費

科目

正

式

員

額

薪

資

聘

僱

人

員

薪

資

加

(夜

)

班

費

23 



計　　　畫　　　別 預 算 數 預  計  執  行  內  容

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000          主要係辦理國土計畫新制實施前、後，需向

社會大眾加強宣導以利政策推動，爰透過網

路媒體宣導國土計畫整體機制。

2,000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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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計

國土永續

發展

相關計畫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71 2,510 1,380 1,320 60

30 90 　　正式員額薪資 60 - 60
41 2,42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20 1,320 -

257,020 424,763 494,499 494,451 48

1,122 3,407 　　旅運費 3,297 3,249 48
100 527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408 408 -

9,662 18,222 　　一般服務費 27,356 27,356 -
243,331 396,677 　　專業服務費 459,568 459,568 -

- 2,00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2,000 2,000 -
2,804 3,930 　  推展費 1,870 1,870 -

795 756 917 905 12

42 - 　　使用材料費 - - -
752 756 　　用品消耗 917 905 12
123 - - - -

123 -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 - -
12,172 23,595 1,232 1,232 -

620 2,794 　　購建固定資產 68 68 -
11,551 20,801 　　購置無形資產 1,164 1,164 -

131,935 217,850 423,967 423,967 -

131,894 217,850 　　捐助、補助與獎助 423,967 423,967 -
41 - 　　分擔 - - -
12 - - -               -
12 - 　　其他支出 - -               -

402,126 669,474 921,995 921,875 120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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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2月31日

實際數
科　　　　目

114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13年12月31日

預計數
比較增減

18,642,392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18,642,392         流動資產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18,608,699       　  現金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33,693              　  預付款項 -                        -                        -                    

18,642,392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2,508                -                        -                        -                    

1,551                  流動負債 -                        -                        -                    

1,551                　  應付款項 -                        -                        -                    

956                     其他負債 -                        -                        -                    

956                       什項負債 -                        -                        -                    

18,639,885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18,639,885         基金餘額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18,639,885       　  基金餘額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18,642,392       37,347,862       28,117,883       9,229,979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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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

設備

4,142 -758 68 (1)增置 - - 依業務需求購置電

腦設備。

-896 2,556

雜項設

備

157 -114 - - - - - -31 12

電腦軟

體

30,303 - 7,141 (1)增置

(12)其他

6,761 (11)無形

 資產

 攤銷

依業務需求購置、

攤銷及發展中之無

形資產轉入電腦軟

體。

- 30,683

發展中

之無形

資產

5,977 - 1,128 (1)增置 7,105 (12)其他 依業務需求支付系

統建置費用及完竣

部份轉入電腦軟

體。

- -

40,579 -872 8,337 13,866 -927 33,251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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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一、 

 

 

 

 

 

 

二、 

 

 

三、 

 

 

 

 

 

 

 

 

四、 

 

 

 

 

 

 

 

 

 

 

 

 

 

 

 

中華民國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

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

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

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

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

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有鑑於部分作業基金收支失衡，常年短絀，迄113

年度預算案累積1,476億元短絀待填補，亟待提升營

運效能。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查核基金短絀（不

含校務基金）連續達2年以上者，檢討是否依設立目

的，自給自足，力求賸餘，並提出改善策略，及為

避免造成政府財政隱憂，以健全基金財務，於3個月

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包括倘國庫

終止撥補之影響評估）。 

 

有鑑於我國自86年起推動醫藥分業政策，並隨後於

99年推動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出政策，有助於提升

患者用藥便利性與安全性。根據統計，我國6家公立

醫學中心（台大、成大、三總、北榮、中榮及高榮），

於110年申報慢性處方箋費用總共195億元，惟處方

箋釋出率僅約五成，尚有提升空間。處方釋出除可

減少病患往返醫院的交通成本及掛號費，亦可透過

社區藥局藥師 提供的用藥指導，進一步保障患者用

藥安全與衛教需求。  

處方釋出能讓病患在住家附近的健保藥局領藥，減

少醫院等待時間，並利於建立藥歷檔案，使藥師得

以更周全地提供用藥諮詢，強化慢性病患者的健康

管理與醫療支持。職是之故，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於1

個月內邀集全國6家公立醫學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及

團體研議全面慢性處方箋釋出，以期帶動全國醫療

體系推動醫藥分業，確保民眾就近取得高品質的用

 

依決議事項辦理。 
 

 

 

 

 

 

依決議事項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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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主管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一、 

 

 

 

 

 

 

 

 

 

 

 

 

一、 

 

 

 

 

 

 

 

 

 

 

 

 

 

 

 

 

藥服務，落實保障民眾的用藥權益，並進一步優化

健保資源運用，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基金用途」編列6億6,947萬4

千元，其中「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6億6,929

萬4千元，國土計畫法於104年三讀立法通過，將於

114年實施，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即為辦理國土永

續發展相關計畫之全國國土計畫相關作業等，而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與民眾權益至為相關，主管機關允

應督促及協調地方政府進行審議等法制程序，且應

確保民眾意見充分表達，兼顧國土規劃遂行及民眾

權益。爰請國土管理署針對國土計畫法相關配套子

法訂定時程及如何協助地方政府確保民眾權益並完

善法制程序，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有鑑於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本年度編列之「國土永續

發展相關計畫」業務計畫預算數，相比112年預算數

仍增加編列逾29%規模，理應展現讓國人與地方政府

有感之鄉村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運作、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研析及國土規劃量能提升等成功績效。是

以，考量迄至113年度第3季之際，內政部所應訂的9

項子法尚未完成，同時跨中央其他13部會總計欠有

52部法律待配合修正，以及我國全數農耕土地面積

大幅減少約2萬公頃，農地總量供給已離低標74萬公

頃甚近，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書面報告業於 114 年 2 月 11 日以台

內國字第 1140801339 號函送立法院。 

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發布 21 項

子法，另 2項子法已完成預告並經本部法

規會審查完竣，將續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發布事宜。又本部持續透過教育訓練、成

立輔導團隊等，提供地方政府相關政策說

明或技術諮詢等協助，以推動地方因地制

宜另訂管制規則，彈性回應各地居民對土

地之願景與需要，落實民眾權益保障。 

 

 

 

 

本案書面報告業於114年 2月 8日以台內

國字第 1140801014 號函送立法院。 
一、 本部業持續推動提升地方政府行政

量能、推廣國土永續認同以及培養國

土規劃人才等工作，並以分階段推動

持續與各部會與直轄市、縣（市）政

府溝通，建構相關法規體系、完成各

級國土計畫擬定與逐步繪製國土功

能分區圖。截至 115 年 1 月 7 日，在

子法訂定上除尚有2子法於本部審議

程序，其餘已陸續完成發布；而功能

分區圖審議工作，除尚有 4 縣市未完

成審議外，其餘皆經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審決通過。 

二、 為回應農地總量流失困境並回應國

人對國土計畫體制與多元溝通的期

待，本部將持續擴大協助地方政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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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有鑑於「國土計畫法」自105年1月公布後，需在施

行後第11年起，對自來水及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

定比率費用辦理撥付收受。然而，當前中央政府能

源政策之發展，已然遭遇台電公司連年虧損有賴國

庫撥補之情形，是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理應提前因

應，方屬恰當，爰此，考量本基金因應措施容有不

備，行政管理作業有所不周，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在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背景下，台灣為了確保國土

安全與永續發展，於2016年4月公告施行「國土計畫

法」，旨在透過整體規劃來合理配置土地資源，滿足

產業發展、公共設施、居住等需求，並確保國土具

備防災、保安與保育功能。然而，隨著「國土計畫

法」全面上路的時間逐漸逼近，功能分區調整與使

用地類別的消失，引發地方政府與各界的爭議。根

據該法，國土將劃分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

發展與城鄉發展四大功能分區，並細分為19種不同

類別。這一規劃將取代現行的「區域計畫法」，並對

78%的非都市土地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然而，許多

縣市強烈反對該法，認為其對農業用地的規定不公

平，並要求對農民進行相應補償。中南部部分綠營

民代也主張應延後法案的實施，認為需要更多時間

與地方充分溝通，爰此，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具體書面報告，

說明內政部刻正推動的國土計畫政策如何兼顧國土

安全、農業發展與地方經濟需求，並確保「國土計

畫法」在實施後能平衡多方利益。 

 

鑑於「國土計畫法」預計於2025年4月正式實施，該

法作為我國土地使用制度的最上位法規，將帶來重

大變革，並成為土地使用的最高指導原則，直接關

係到民眾的權利保障。為使新制度更為透明，應透

能、與社會各界推廣國土永續認同以

及培養各領域國土規劃人才等工作。 

 

本案書面報告業於 114 年 3 月 14 日以台

內國字第 1140802279 號函送立法院。 

配合國土計畫法延期上路，本部將持續與

經濟部、水電事業機構等相關部會、單位

共同研議本基金之收入來源，以達本基金

永續經營、管理運用的目標，並定期召開

基金管理會進行經費運用效率的監督及

研議基金永續運用之舉措。 

 

本案書面報告業於 114 年 2 月 11 日以台

內國字第 1140800880 號函送立法院。 

針對過去數十年非都市土地涉及國土保

育、農業利用、經濟發展及民眾權益等課

題，本部持續研議改善策略，其中各界有

共識可藉由國土計畫工具協助處理者，包

含「引導土地適性適用，維護自然及農地

資源並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解決現行區

域計畫全國統一且僵化之管制標準，賦予

地方政府規劃權，辦理因地制宜管制」、

「降低民眾申請開發案件之時間及費用

成本，並簡化審議程序」、「解決原住民族

長期建地不足困境，並保障原住民族土地

使用權利」、「針對長年無解方的違規樣

態，提供輔導合法化保障機制」及「配合

產業發展需求，指認適宜區位，並簡化辦

理流程」等面向。 

 

 

 

本案書面報告業於114年 2月 4日以台內

國字第 1140800796 號函送立法院。 
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直轄市、縣

（市）政府係依全國國土計畫及各該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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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數位與平面媒體加強宣導其重點內容。然而，目

前「國土計畫法」仍在審議中，並存在諸多疑點。

例如，花蓮縣作為以農業為主的縣市，擁有約4萬4

千公頃耕地，其中1萬4千公頃為水田，3萬多公頃為

旱田，農業人口達9萬多人。依據該法，若農地未依

規定從事農業用途，在繼承時將被徵收增值稅，且

未來可能面臨檢舉制度，違者將處以百萬罰款。「國

土計畫法」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必須符合國土計

畫的允許，若需變更使用用途，則必須經過國土計

畫變更程序。此規範對廣大持有農地的農民來說極

為不利，且可能面臨高額罰款，爰此，請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針對農業發展地區檢討調整機制進行說

明，並在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以確保農民權益得到保障。 

 

 

 

 

 

 

 

 

 

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辦理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作業，且地方農業主管機關

得視當地農地資源現況條件，評估調整農

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並經各級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確認；又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

告後，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辦理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適時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透過計畫檢討變

更，以務實回應地方需求，並處理區域計

畫階段因零星破碎變更，導致之環境負面

衝擊及土地使用間競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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